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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气协举办“气体分析工职业资格培训班” 

根据国家质量技术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发布的 TSG R4001-2006《气瓶充装许可规则》和 TSG 

R4002-2009《移动式压力容器充装许可规则（征求意见稿）》的要求，以及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

证办公室 2009 年 5 月 1 日起开始实施的新版“压缩气体、液化气体产品生产许可证实施细则”的

规定，从事压缩气体、液化气体生产、充装企业须配备至少 2 名介质相适应的的化验人员，且须经

过技术和安全培训，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 

上海市气体工业协会受中国工业气体工业协会委托于 6 月 5-7 日，举办了“气体分析工职业资

格培训班”，现已有 41 名学员考试合格，并取得了由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原劳动和社会

保障部）颁发〝化学检验工〞国家《职业资格证书》。 

应部分企业的要求，上海市气体工业协会将于今年下半年继续举办第二期“气体分析工职业资

格培训班”，会议预通知已经在上海气协网（www.sgia.com.cn）上发布，需要报名培训的单位

可上网下载通知，并将报名表传真至上海气协秘书处。 

 

 

压缩、液化气体产品生产许可证实施细则 2009 年版已颁布 

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办公室对压缩、液化气体产品生产许可证实施细则进行了修改，新版

细则已于 2009 年 3 月公布，5月 1日正式实施，大致内容如下，具体内容可登陆上海市气体工业

协会网站（www.sgia.com.cn）查询下载。 

1 总则…………………………………………………………………………………………………（1） 

2 工作机构………………………………………………………………………………………（1） 

3 企业取得生产许可证的基本条件…………………………………………………………………（2） 

4 许可程序……………………………………………………………………………………………（3） 

4.1 申请和受理………………………………………………………………………………………（3） 

4.2 企业实地核查……………………………………………………………………………………（4） 

4.3 产品抽样与检验…………………………………………………………………………………（5） 

4.4 审定和发证………………………………………………………………………………………（5） 

4.5 集团公司的生产许可……………………………………………………………………………（6） 

5 审查要求……………………………………………………………………………………………（6） 

5.1 企业生产压缩、液化气体产品的产品单元、产品品种/规格、等级、产品标准、适用范围/领

域、相关标准……………………………………………………………………………………（6） 

协会动态 

政策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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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企业生产压缩、液化气体产品必备的生产设备和检测设备………………………………（10） 

5.3 压缩、液化气体产品生产许可证企业实地核查办法………………………………………（12） 

5.4 压缩、液化气体产品生产许可证检验规则…………………………………………………（12） 

6 证书和标志 ……………………………………………………………………………………（15） 

6.1 证书……………………………………………………………………………………………（15） 

6.2 标志……………………………………………………………………………………………（16） 

7 委托加工备案程序 ……………………………………………………………………………（16） 

8 监督检查 ………………………………………………………………………………………（17） 

9 收费 ……………………………………………………………………………………………（17） 

10 工作人员守则  ………………………………………………………………………………（18） 

11 附则……………………………………………………………………………………………（18） 

附件 1  压缩、液化气体生产许可证检验机构名单……………………………………………（19） 

附件 2  压缩、液化气体产品生产许可证企业实地核查办法………………………………（22） 

附件 3  企业实地核查轻微缺陷报告………………………………………………………………（35）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关于做好空气化工产品无人值守“现场供气”生产活动安全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 

 
安监总管三〔2009〕16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有关中央企业： 

随着科技进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化工产业越来越趋向专业化、智能化。空气化工产品生产企

业（以下简称生产企业）在空气化工产品使用单位（以下简称使用单位）现场租用场地，建设远程

自动控制的生产装置或者储存设施，生产空气化工产品或者储存液态、压缩的空气化工产品，通过

工业管道向使用单位提供空气化工产品的无人值守生产和供应模式（业内称之为“现场供气”模

式，以下简称“现场供气”），目前在国内大型钢铁、石油化工、煤化工、电子等产业中应用得越

来越多。为统一、规范安全监管工作，现就做好“现场供气”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通知如下： 

一、列入危险化学品名录（目录）中的空气化工产品属于危险化学品，其生产、储存建设项目和生

产活动纳入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监督管理范畴。 

二、“现场供气”使用单位应将“现场供气”与其为之配套的建设项目和生产经营活动视为一体。

三、对于“现场供气”，暂不按照《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原国家安全

监管局令第 10 号）实施安全生产许可，实行备案制度。 

四、“现场供气”使用单位应向所在地县级安全监管部门报送下列备案文件、资料： 

（一）“现场供气”安全生产备案表（见附件 1）； 

（二）“现场供气”使用单位与生产企业签订的安全生产责任协议书，并要明确双方各自的责任和

义务； 

（三）“现场供气”生产企业与使用单位签订的供气合同（复印件）； 

（四）“现场供气”生产企业与使用单位的法人营业执照或者营业执照（复印件）。 

五、安全监管部门接到“现场供气”备案文件、资料后，应及时组织有关人员对备案文件、资料进

行审查，对符合要求的予以备案，并向“现场供气”使用单位发出“现场供气”备案告知书（见附

件 2），同时抄报上级安全监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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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现场供气”备案告知书有效期为 3 年，有效期满后需要继续使用“现场供气”的，应当在备

案告知书有效期满前 3 个月内重新办理备案手续；备案告知书有效期内备案条件发生变化，应当重

新办理备案手续。 

七、“现场供气”生产企业应当保证“现场供气”的安全运行，并为“现场供气”使用单位提供技

术服务。 

八、采用“现场供气”的使用单位应当加强“现场供气”的日常安全检查，做好使用和检查的记

录，保存记录 2 年。 

各级安全监管部门要进一步探索“现场供气”安全监管模式和方法，加强“现场供气”使用单位的

日常安全监管工作。 

附件：1、“现场供气”安全生产备案表 

2、“现场供气”备案告知书 

 

 

全国锅炉压力容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移动分会、低温工作组 

2009 年度工作会议在昆明顺利召开 

全国锅炉压力容器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移动式压力容器分

技术委员会

（SAC/TC262/SC4）和低温容

器工作组

（SAC/TC262/WG1）于 2009

年 5 月 12 日-15 日，在云南省

昆明市召开了 2009 年度“锅

容标委”移动分会、低温工作

组工作会议，近 150 名的相关

部委领导、委员、成员单位和

专家出席了会议。 

大会由移动分会主任委员兼上海市气体工业协会会长项守华同志主持，全国锅炉压力容器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秘书长、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总工程师寿比南同志、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副

总工程师谢铁军同志，就我国移动式压力容器和低温容器的标准化事业发展作了重要讲话。 

大会在隆重而热烈的气氛中进

行，周伟明秘书长代表移动分会、

低温容器工作组，作了“第一届移

动分会、低温工作组工作回顾与

2009 年工作计划”的专题报告；中

国特检院寿比南总工程师作了“移

动压力容器技术展望——轻型化的

明天”的专题报告；中国特检院谢

铁军副总工程师作了“特种设备法

规、标准体系建设”的专题报告；

行业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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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分会副秘书长、锦西化工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工程师郝文生同志作了“2009 年石化

装备制造业发展与展望”的专题报告；中国船级社南京审图中心李宁同志作了“集装箱、可移动罐

柜相关公约、规范和标准要求介绍” 的专题报告。 

另外，移动分会与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一起召开了“压力容器材料应用技术专题交流会”, 

宝钢集团张坚良、王承学、霍岚等领导和专家分别作了相关的专题报告，介绍了相关产品与技术，

提出了完善服务，共创双赢的口号，与会代表进行了技术互动。 

最后，项守华主任委员对该会议进行了总结，会议圆满完成了各项会议议程，达到了预期的效

果。 

Air Products 与中国百世德签定合作协议书 

Air Product 公司(空气化工产品公司)最近宣布，该公司已经签署了一份意向书，旨在为中国百世德

太阳能高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液态大量气体和现场气体，目前百世德太阳能公司正在中国江西省南昌

市建设一个新的薄膜光伏工厂。这份由 Air Product 公司和百世德太阳能签署的意向书包括长期供应

氢、氮、氦和氩气。  

  届时百世德太阳能在南昌工厂全面投产时，通过使用非晶硅薄膜技术该工厂第一期的太阳能组

件年产能将达到 330MW。 

  在去年年底，Air Product 公司还与百世德签署了一项全包供气合约，为其供应现场气体、液态

大宗气体、特种气体以及气体设备，目前该公司还正在江苏省苏州市吴中经济开发园区建设一个新

的薄膜光伏工厂。百世德位于苏州及南昌的两家工厂各自产能都将达到 330MW。 

  Air Product 公司全球电子副总裁兼总经理 Corning Painter 表示：“我们非常自豪能够被百世德

在我们的苏州工厂全包供气合约之外再次选定支持其南昌光伏工厂。这极好的证明了我们的供应实

力和在光伏市场上的领导地位，我们的全球光伏业务表现出良好势头，我们将继续开发新产品以满

足日益增加的对光伏市场的投资。” 

亚洲最大的低温液体贮罐低温液体贮罐出口 

可贮存 500 立方米液氮，亚洲最大的低温液体贮罐近日自查特深冷工程系统(常州)有限公司启

运，经江阴港出口以色列。 

  据介绍，这种 HS500-7-AS 型低温液体贮罐长 35.26 米、宽 5.03 米、高 5.23 米，可贮存 500 立

方米液氮，容积仅次于查特捷克工厂为挪威制造的 700 立方米低温液体贮罐，位居世界第二，是目

前亚洲容积最大的低温液体贮罐，体现了我国卧式低温液体贮罐设计制造的最高水平。 

  “此前亚洲工厂设计制造的最大低温液体贮罐容积仅为 320 立方米，这次出口对企业来说是一

个新的挑战。”查特深冷工程系统(常州)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告知，由于产品直径很大，采用的板

材相对较薄，产品的满载与结构支撑问题必须解决。为此，产品设计、制造工程部门及制造车间协

力攻克重重技术难关，严格按照制造标准进行产品质量检验与性能检测，使所有安全数据均达到国

际标准，确保产品安全可靠，顺利出口。 

可燃冰成为替代能源新热点 

美国地质勘探研究院地质学家迪姆·克勒特表示，可燃冰有望成为人们向未来更清洁能源(氢

能和太阳能)过渡时的“桥梁”，在为人们提供所需能源的同时，减少向大气中排放二氧化碳，延

缓全球变暖过程。  

  虽然科学家对可燃冰认识已有几十年的历史，但是直到最近他们才开始尝试将可燃冰作为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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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能源。可燃冰是由有机物腐烂分解出的甲烷气体与水在低温和高压的环境下形成的，这种低温

和高压的环境出现在地球深海和陆地的某些地方，包括海底和北极区的永久冻土地带。  

  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全球可燃冰储藏量丰富。2008 年 11 月，美国地质勘探研究院研究小组

宣布，仅在美国阿拉斯加北坡地区，就储藏着数量巨大的可燃冰，有望从中提取大约 2.42 万亿立

方米天然气，足以保证 1亿户家庭超过 10 年的取暖用气需求。  

  克勒特是该研究小组成员。他表示：“这的确是个巨大的能源储藏库。不过，现在还不清楚大

规模开采时，巨大的资源中究竟有多大的量最终被利用。”他认为，最终被利用的能源量取决于科

学家从可燃冰中提取有用甲烷(天然气主要成分)的能力，也就是说，是否能掌握高效和廉价的提取

方法。  

  目前，研究人员在全球许多地区都找到了大量的可燃冰储藏，包括美国、印度和日本。美国除

了阿拉斯加外，其墨西哥湾和东海岸都蕴藏着丰富的可燃冰。而有兴趣并支持可燃冰的研究遍布世

界各地，日本和印度设立有世界上最大的和资金充足的可燃冰研究项目。  

  科学家对美国阿拉斯加和墨西哥湾丰富的可燃冰储藏的利用感到特别乐观。在美国能源部的支

持下，人们正在加快研究速度，以便更好地了解可燃冰在自然环境和气候变化中的作用。 

林德川维在重庆共建气体装置 

林德集团与中国石化集团四川维尼纶厂(川维)近日正式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双方将联合建造气

体生产装置，向川维的化工企业长期供应工业气体。该项目初期投资额达 5000 万欧元，双方各自

出资 50%，于 2009 年 6 月之前在重庆化工园区建立合资企业。  

  双方合作的第一阶段，将在 2011 年之前新建一个氧气产能为 1500 吨/天的空分装置，以满足

川维新建 30 万吨/年醋酸乙烯单体装置的需要，由林德工程事业部负责建设。该合资企业的长期目

标是扩大产能，并且建设合成气装置以满足川维及其联营公司的综合气体需求。 

  林德集团大中华区总裁方世文表示：“面对全球经济低迷，中国气体市场依然保持发展势头。

与中国石化之间的协作，进一步巩固了我们在中国气体市场上的领先地位。” 

  川维厂长徐正宁表示：“四川维尼纶厂是目前中国最大的天然气化工生产基地，林德公司是全

球最大的工业气体及工程公司之一，双方的合作是强强联合。这个合资项目是正在建设的 30 万吨/

年醋酸乙烯项目的重要配套工程，将争取获得最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林德集团是全球领先的气体和工程集团，2008 财年销售额达 127 亿欧元。川维主要从事以天

然气为基础的化学和化学纤维产品生产。 

 

常见有毒/可燃气体的一些知识 

一. 术语 

1."Parts Per Million"(PPM) 

浓度测量单位，一般用于气体检测领域。例如：混合空气中含有 1PPM 的硫化氢意味着每一百万单

位体积的气体中含有一个单位体积的硫化氢。 

2.爆炸极限(Flammable limits) 

其中又分为爆炸下限(Lower Explosive Level)和爆炸上限(Upper Explosive Level)。LEL 和 UEL

的单位通常是百分比，指在空气(或氧化剂)中含有某种气体的百分比。在低于 LEL 的环境中因可燃

小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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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体太少而无法燃烧，当环境中的可燃气体的浓度高于 UEL，那么会由于气体太多也不能燃烧。各

种可燃气体的 LEL 值和 UEL 值可在相关资料中获得。 

二.常见可燃气体有关的性质  

气体 分子式 分子量 危险性 毒性 爆炸极限 气味 比重 

甲烷 CH4 16.043 遇火或反应 窒息性 5.0-15.4   0.561

乙烷 C2H6 30.07 遇火 窒息性 3.4-12.5   1.04 

丙烷 C3H8 44.097 遇火 窒息性 2.2-9.5 甜味 1.56 

丁烷 C4H10 58.124 遇火   1.8-8.4 微甜 2.05 

乙炔 C2H2 26.05 遇火或高压 窒息性 3-81   0.91 

乙烯 C2H4 28.05 遇火 窒息性 2.7-36 甜味 0.96 

丙烯 C3H6 42.081 遇火 窒息性 2.0-11.1 难闻气 14.7 

正丁烯 C4H8 56.108 遇火   1.8-9.6  微芳   

异丁烯 C4H8 56.108 遇火   1.7-9.6 煤气味 1.99 

一氧化碳 CO 28.01 遇火或反应 50ppm 12.5-   0.96 

二氧化碳 CO2 44.01 高压 5000ppm 不可燃   1.52 

一氧化氮 NO 30.006 吸入或反应 2ppm 强氧化剂 微刺激 1.02 

二氧化氮 NO2 46.006 遇火或反应 3ppm 强氧化剂 微刺激 2.83 

二氧化硫 SO2 64.063 吸入 2ppm 不可燃 刺激性 2.25 

硫化氢 H2S 34.076 遇火 10ppm 4.3-45.5 臭鸡蛋 1.18 

氯化氢 HCL 36.46 吸入或接触 5ppm 不可燃 刺激性 1.25 

溴化氢 HBR 80.91 吸入或接触 3ppm 不可燃 刺激性 2.77 

氨气 NH3 17.03 吸入或接触 25ppm 16-25 刺激性 0.59 

氧气 O2 31.999 遇火或反应 不确定 强氧化剂 微刺激 1.1 

氖气 NE 20.183 高压 窒息性 不可燃   0.692

氩气 AR 39.95 高压 窒息性 不可燃   1.38 

氯气 CL2 70.91 吸入或接触 1.0ppm 助燃 刺激性 2.46 

氢气 H2 2.016 遇火或反应 窒息性 4.0-75   0.694

高炉煤气成分 CO 22 CO2 14.2 O2 3.2 N2 60-65 不饱和 0.4 

焦炉煤气成分 CO 6-8 CO2 2-4 N2 4-6 H2 50-58 不饱和 2-2.5

 


